图书赔偿制度
凡应赔偿的图书，原则上应以版本相同的书刊赔偿，书刊如无法购到，则按下列方法赔偿：

1、 一般图书：85年前出版的，以书价的10倍赔偿。90年前出版的，赔偿4倍，。90年后出版的，赔偿2倍。

2、 复本数少的学习参考、古今中外明珠等贵重书籍，参照第一条规定酌情加3－5倍赔偿。

3、 成套图书，不论丢失或损坏一册或数册，影响全套书使用的，均按全套图书赔偿。

